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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民增收是发展现代农业的核心目标,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可以通过拓展收

入范围、紧密利益联结等途径提高农户收入.借助２０１６年农户家庭微观调研数据,采用引

入控制变量的回归分析和倾向得分匹配(PSM)分析方法,实证分析了农村产业融合对农户

收入的影响.研究表明: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能显著提高农户收入,相较于传统农业单一发

展模式,农户增收效应在５０％以上.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是促

进农民增收的关键路径,政策层面应当鼓励发展多种形式的产业融合和建立更加紧密的利

益联结纽带,在提高产业发展绩效的同时,促进农户收入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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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来,农户收入以不稳定和非连续的趋势发展,增长非常缓慢.从农户收

入结构来看,收入增长以非农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为主,作为农户收入第一大来源的农业经营性

收入占比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下降[１].在以龙头企业为主体推动的产业化进程中,作为缺乏资本、技
术,无力承担市场或生产风险的农户,只能扮演着更加弱势的角色[２].农户和企业由于地位不对称,

在农产品加工、销售环节,农户难以参与利润分配[３].农业产业化一直无法解决农业发展中效率与公

平的矛盾问题.近年来,农村一二三产业(以下简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成为中央农村政策的焦点.

２０１５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吹响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号角.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
于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指导意见»,提出了“发展多类型农村产业融合方式、培育多元化农村产

业融合主体、建立多形式利益联结机制、完善多渠道农村产业融合服务等四个方面”的重要内容,为农

村产业融合发展提供了指导性意见.
根据«意见»,本文将农村产业融合定义为一种以利益联结机制为纽带,将农业产前、产中、产后以

及休闲服务各环节有机结合,从而实现农业产业链延伸、价值链增值和功能拓展的一种农业产业化方

式.２０１５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更是明确表示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是帮助农户增收的重要途径,而利

益联结机制在农村产业融合促进农户增收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农村产业融合过程中,企业

和农户通过订单农业、农民合作社、土地流转等利益联结纽带紧密相连,企业和农户的利益关系将转

向更加紧密的企业化、股份式或股份合作式利益联结模式发展[４].农户与企业成为平等的契约双方,
实行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利益的紧密联结强化了农民的主体身份,有效削弱了企业的强势地位,使
得农户相对企业不再处于弱势地位,并能够分享农村产业融合带来的增值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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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来看,农村产业融合作为农业产业化的升级版,有利于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拓宽农民增

收渠道.那么,农村产业融合是否真的有效促进了农户收入的增加? 目前已有研究从不同角度出发,
一致认为农村产业融合能够促进农户收入增加.从农村产业融合内涵的总结归纳来看,何立胜等从

静态层面提出产业融合是实现农业产业化、提高农业产业竞争力、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５].梁伟

军通过微观经济效应分析,提出农业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６].马晓河从农村产

业融合的定义上分析出农村产业融合通过以农业为基本依托,能够利于农民分享融合带来的红利,从
而提高农户收入[７].从数据统计来看,苏毅清等根据２０１５年８月“农业产业化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研讨会”的数据与材料,分析出实现农村产业融合程度越完整越能够促进农户收入增加[８].
从案例分析来看,芦千文等基于对湖北省宜昌市的实地调研,总结出农村二三产业发展能够带动农民

就业增收[９].通过梳理国内学者关于农村产业融合对农户收入效应的研究文献,本文发现由于农村

产业融合发展的研究总体处于初兴阶段,研究多是利用总结归纳、数据统计、案例分析等方法进行描

述性研究,对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实证研究则较少,且已有文献多是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内涵、类型、
现状、机制、问题、对策等方面进行研究,关于农村产业融合对农户增收效应的直接研究文献极少.尽

管目前对于农村产业融合的研究文献不多,但农村产业融合是在农业产业链、农产品供应链的基础上

提出的一种新型农业产业化方式,而对于农业产业链、农产品供应链的增收效应研究前人已经有所开

拓.肖小虹认为构建农业产业链的目的是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１０].许翔宇基于农产品供应链视

角,提出农产品供应链一方面能够理顺农业生产资料及生活资料流通价格,另一方面创造工作机会,
吸收农村富余劳动力,从两个方面来共同促进农民收入增加[１１].刘兵等通过实证分析表明贫困地区

农户参与优势农产品供应链对其脱贫具有积极作用[１２].李武等通过理论分析提出农产品供应链能

够降低农产品交易成本,增加农产品加工附加值,从而使农户获得溢价报酬,最终实现农户增收[１３].
本文将在三个方面对既有的研究农村产业融合的文献作出补充:第一,延续供产销一体化的农业产业

链模式,分析农村产业融合与农户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第二,借助农户微观调研数据,采用回归分析

和倾向值得分匹配模型的实证研究方法分析产业融合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并在具体估计时详细地考

虑了农户家庭的自选择问题、异质性问题等;第三,进一步检视与验证政府农村产业融合政策是否偏

误以及是否有农民增收作用,从而为政府健全农村产业融合政策、缓解农民利益冲突、完善农业功能

拓展服务提供实证支撑.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思路

　　一般来说,农户家庭收入主要包括从事农业生产的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非农工资性收入.
农村产业融合聚焦于农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等环节,因此本文将农户收入定义为农业以及由农业拓

展出的关联产业收入之和,包括农业经营收入、农业关联产业务工收入和农业关联产业经商收入等涉

农收入.
农村产业融合通过哪些方式促进了农户增收? 目前已知存在的农村产业融合方式包括订单农

业、企业务工、土地入股、土地流转、土地托管、农业经商等方式.订单农业是指农户与企业或中介组

织包括经纪人或运销户签订农产品订单合同,双方形成一种契约关系,同时订单规定农产品收购数

量、质量和最低保护价.由于订单是在农产品种养前签订,并且事先规定了农产品收购数量和质量,
农户能够合理调整自身产业规模,形成规模化生产,同时最低保护价能够防止农户因市场、自然或人

为因素造成的经济损失,防御市场风险.通过订单的形式能够防止农户造成农产品经营上的亏损,从
而相对增加农户收入.企业务工是指农户参与到本地龙头企业的农产品生产链环节中,进行农产品

加工等技术性生产.如农民可以受聘于当地企业,对农产品进行采摘、加工、运输等技术性生产,拓宽

了农户的收入渠道,从而增加了农户收入.土地入股是指农户将自己的土地以入股的方式加入当地

合作社或龙头企业,根据每年土地的农产品收入情况,农户能够按股份获得土地分红.农户成为股

东,与合作社或龙头企业形成了利益共同体,每年能够按照股份分红,并且获得了股东权利,增加了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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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收入来源.土地流转是指农户通过转包、转让、入股、合作、租赁、互换等方式出让土地经营权,转让

给其他农户或经济组织.土地流转分为土地转入与土地转出,土地转入的农户通过扩大规模生产,增
加了农户收入;土地转出的农户能够收取土地转让金,同时转出了土地的农户能够将生产力转移到种

养殖以外,在增加财产性收入的同时,拓展了其他收入的来源.土地托管是指农户将土地托管给合作

社、家庭农场或种养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由其代为耕种管理,新型经营主体通过对托管的土地进行

社会化服务,能够降低农户种养殖成本,从而相对提高农户收入.农业经商是指农户以商业化模式对

农产品进行销售,常见的有经纪人、龙头企业老板等.该类农户不再以单一、分散的形式进行农产品

销售,而是形成了一条供产销产业链,通过以较低的价格集中收购农产品,再将农产品通过物流运输

到农产品市场,并以较高的价格进行销售,这其中赚取的差价则为该类农户获得的利润,农产品销售

渠道的拓宽使得该类农户实现了增收.需要说明的是,农民在利益联结过程中存在多种形式,是以一

种或多种方式发生关联,且并不是单一的利益联结.
本文将农户收入细化到与农村产业融合产业链相关的收入,并运用动态计量经济方法确定农村

产业融合与农户收入之间的因果关系.具体说来,考虑到农户家庭在选择是否参与农村产业融合的

非随机性(自选择特征),本文在估计农村产业融合的收入效应时,采用了计量经济学中常用的政策评

价方法即受处理的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treatmenteffect,ATE)方法,并且在估计过程中详细考虑

了不同农户家庭之间的异质性问题.农户家庭的异质性问题包括农户家庭资源禀赋,如年龄、受教育

程度、婚姻状况,还包括农户的技术、劳动生产力等,如是否接受农业技术培训、家庭经营地数量等.
为了进一步解释产业融合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本文在控制变量回归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倾向值得分匹

配法(PSM)进行检验,假定每个参与产业融合的农户与匹配对应的未参与产业融合的农户在其他特

征(变量)上比较接近(即无差异),而只在是否参与产业融合这个变量上存在不同.这样,就能将两者

的收入差异归为是由产业融合这个变量所带来的.估计出了参与农村产业融合对已参与的农户家庭

的收入影响,即得到受处理的平均处理效应(ATT).根据 ATT方法的估计结果能预测出有条件接

受“处理”的农户在未来参与产业融合后其收入的潜在增长幅度,这对选择产业融合的发展方向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比如,如果那些今后有资格和能力接受“处理”的农户家庭有着非常强的收入增长

潜力,那么在推进农村产业融合的发展中,应该选择农户家庭为融合主体,并建立良好的产业融合基

础和完善的产业融合机制,从而使更多的农户家庭能够有参与产业融合的资格和能力,并且使这些有

资格和能力的农户家庭能真正有机会和途径参与到农村产业融合过程中,为家庭收入水平的有效增

长创造条件.ATT 的估计结果对今后有资格或能力参与产业融合的农户收入可以做出预测,对政

府出台相应的支持政策很有借鉴意义.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１．研究方法

本文将使用政策评价中常用的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treatmenteffect,ATE)方法来实证分析参

与产业融合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具体如下:将农户家庭i是否经历过产业融合看作一个二元随机变量

coni,其中,coni＝１表示该农户家庭参与过产业融合,coni＝０表示该农户从未参与过产业融合.同

时,本文用inci表示农户家庭i的农户收入,并将对应于coni＝１的农户收入记为inc１i,对应于coni＝０
的农户收入记为inc０i,那么inc１i－inc０i( ) 代表了农户家庭i参与了产业融合对其家庭农户收入带来

的影响.在现实中由于不能同时观测到农户家庭i的inc１i和inc０i,本文可以将inci定义为:

inci＝ １－coni( ) ×inc０i＋coni×inc１i

＝inc０i＋coni×inc１i－inc０i( ) (１)
由于农户家庭在选择是否参与产业融合时是非随机的、“自选择”的,估计产业融合的收入效应时

本文需要考虑自选择问题.本文选择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ropensityscorematching,PSM)来解

决农户参与产业融合的自选择问题.实际上,PSM 方法是在未参与过产业融合的农户的集合中,为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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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参与了产业融合的农户挑选一个或一些未参与过产业融合的农户进行匹配,而这些匹配成功的

未参与产业融合的农户正是那些今后有资格和能力接受“处理”的样本个体.
具体来说,当把分析样本限制到已经接受“处理”的个体时,便得到了平均处理效应(ATT).在

本文中,ATT 便是参与产业融合对已融合的农户家庭的收入影响,即Einc１i－inc０i|coni＝１( ) ,它既

测算了融合过的农户在参与产业融合后的收入变化,也代表了有条件接受“处理”的农户家庭在未来

参与产业融合后能获得的潜在收入增长.ATT 的估计结果更为精确,包含了更为丰富的信息.在

条件期望独立假设下,可以用PSM 的方法来估计ATT,即通过估计每个个体的倾向得分 P Xi( )( ) ,
本文将那些特征比较接近的参与产业融合和未参与产业融合的不同农户家庭进行配对.

一般来说,有如下的ATT 表达式如式(２):

ATT＝
１
N１

∑
N１

i＝１
inc１i－ ∑

j∈C０ pi( )
wijinc０j( ) (２)

式(２)中,N１是处理组(参与过产业融合的家庭)中的个体数目,C０pi( ) 是处理组第i个个体的配

对组,wij是个体i的配对组中每个个体的权重,且 ∑
j∈C０ pi( )

wij＝１.不同的估计方法,会选择不同的配

对方法,产生的C０pi( ) 和wij也会不同.本文主要采用 NearestNeighborMatching、Stratification
Matching和 KernelMatching这三种PSM 方法来估计ATT①.

２．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城乡发展研究院课题组２０１６年８月的入户调查,课题组在湖

北省随县共入户访谈农户３４５户.课题组通过对农户户主进行问卷调查结合结构式访谈收集农户家

庭经济信息.主要信息包括家庭人口信息、家庭耕地资源及融合方式、家庭收支情况等相关信息.湖

北省是农村产业融合的典型示范省市,随州作为全国香菇之乡,食用菌产业发育较为成熟,香菇市场

交易机制较为健全,农村产业融合程度较高.需特别说明的是,由于随县香菇产业链的成熟,当地大

多数农户家庭户主选择在家务农或从事与香菇产业链有关的活动中,较少有外出务工.因此随县在

农村产业融合方面更具有代表性,有利于本研究清晰地解释农村产业融合的收入效应.表１是本文

涉及的主要变量数据定义及赋值情况.
表１　变量设置及赋值

变量 含义及取值

是否参与产业融合(convergence)
利益联结程度(benifit)

参与产业融合(处理组)＝１;未参与产业融合(对照组)＝０
１散户;２合作社社员;３产业融合衍生职业;４经纪人;５农企老板或股东

户主年龄(age) 实际岁数

户主受教育程度(education)
户主婚姻状况(married)
是否参加过农业技能培训(training)

０文盲;１小学;２初中;３高中或中专;４大专及以上

１未婚;２初婚;３再婚;４离婚;５丧偶

０否;１是

农户收入(incagr)/元 家庭一年内与农业有关或农业拓展出的二、三产业收入之和
农户其他收入(incother)/元 家庭一年内非农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
经营地(land)/亩 家庭实际经营的耕地、林地、果园等总面积

　　３．样本描述

表２描述了样本的基本情况,共有有效样本３４５份,其中未参与产业融合农户２０１户,参与产业

融合农户１４４户.户主的平均年龄为５０岁,其中未参与产业融合农户的平均年龄稍大于融合户.具

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比为７２％,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比为１０％,其中参与产业融合的户

主文化程度稍高于未融合户,且参与产业融合的农户收入高于未参与产业融合户.经营地表现为未

参与产业融合户稍高于参与产业融合户.经营地的标准差未参与产业融合户大于参与产业融合户,
因此总体来说,参与产业融合户的家庭经济分化程度要高于未参与产业融合户.对于农户收入来说,
参与融合组与未参与融合组的组间差异的T 检验显示在０．００１的水平上显著.

０４

① 关于 ATT的基本原理和证明,请参考 Rosenbaum 和 Rubin(１９８３),Heckman等(１９９７)和 Angrist(１９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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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全部样本N＝３４５
均值 标准差

处理组N＝１４４
均值 标准差

对照组N＝２０１
均值 标准差

benifit １．７５０７ １．０８０２ ２．７９８６ １．０８１０ １ １．０７４９

age ５０．００００ ９．８１５７ ４８．２５６９ ９．６１３２ ５１．２４８８ ９．７６８０

education １．８１７４ ０．７０５０ １．８５４２ ０．６７６７ １．７９００ ０．７２３０

married ２．０３７６ ０．４３９１ ２．００６９ ０．４３９７ ２．０５９７ ０．４３９７

training ０．１２１０ ０．３５２６ ０．１９４４ ０．３５３０ ０．０６９７ ０．３５３０

income ５３３５８．８１２８ ７７０５．６７５８ ７８８１２．２５７０ ７８０１８．６１７８ ３５１２３．５０９５ ７７６６．４２５６

incother ４４９５．３２４６ １２２５２．１４００ ５０１５．０５５６ １２２６７．９４００ ４１２２．９８０１ １２２６７．５３００

land ３．３０４０ ３．４２８２ ２．４９４４ ２．４３０４ ３．８８４０ ３．８９０２

　　图１　农户收入(lnY)累积分布

　　图１描述了样本中农户收入(收入的自然对数值lnY)的累积分

布图.从图１中不难看出,左边参与过产业融合的农户家庭的平均农

户收入水平要高于右边未参与产业融合的农户家庭.
考察产业融合与农户收入之间的关系是本文的核心,从数据中的

农户家庭的收入分布来看,参与过产业融合的农户收入要高于未参与

产业融合的农户.当然,上述只是描述性的结果,仍然需要实证分析

来对此进行验证.

　　三、实证分析

　　１．实证分析方法

表３　产业融合与农户收入 元

产业融合 农户收入

合作社社员
平均数

N
标准差

３８６７９．３２
８１

７７９１４．５１

产业融合衍生职业
(农资销售、技术员等)

平均数

N
标准差

９８５０７．６９
１３

８００２１．９３

经纪人
平均数

N
标准差

１０７９０６．２５
４８

７７４８７．３９

农企老板或股东
平均数

N
标准差

５６００００
２

１０３８２９．６１

未参与产业融合
平均数

N
标准差

３２７２７．７４
２０１

２６７５３．８１

总计
平均数

N
标准差

５０１２５．８３
３４５

７７３７５．０１

在进行实证分析前,本文剔除了部分未进行农业生

产以及存在各主要变量缺失或失真的数据.首先,依据

产业融合情况对农户进行分组,比较各组农户收入情

况,用描述性统计方法直观展现产业融合对农户收入的

影响.其次,引入影响农户收入的控制变量,运用控制

变量回归分析把产业融合的收入效应尽可能独立.最

后,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消除其他因素对收入效应估

计的影响,从而更精准的评估产业融合对农户的增收效

应.通过比较这两种分析方法的估计结果,再结合相应

的统计描述,能够更清晰反映出产业融合收入效应的内

在机理.
受限于产业类型和地域选择的影响,在课题组的实

际调研过程中,调研地只存在土地流转、本地企业务工

和农业经商这三种农村产业融合方式,将当地参与农村

产业融合的农户按照产业融合方式可分为以下四种类

型,分别是合作社社员、产业融合衍生职业(农资销售、
技术员等)、经纪人、农企老板或股东这四种职业农民,
如表３所示.在实际调研情况中,课题组发现合作社社

员是以土地入股或土地流转的形式参与产业融合,产业

融合衍生职业多是在本地龙头企业务工的形式,经纪人、农企老板或股东则是通过农业经商的形式参

与产业融合.根据本文对农户收入的定义,结合调研地的三种产业融合方式,可将调研地的农户收入

分为农户在本地涉农企业务工的收入即工资性收入、农业经商收入即农业经营性收入以及土地流转

收入即财产性收入这三种收入之和.分组考察后发现:农企老板或股东的收入最高,经纪人其次,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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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参与产业融合的农户最低.由于实证分析中假定农户是否参与产业融合决策是由农户家庭资源禀

赋决定,家庭经济特征变量一定程度上能够体现产业融合倾向.因此,下文的实证分析把合作社社

员、产业融合衍生职业(农资销售、技术员等)、经纪人、农企老板或股东四组农户合并成参与产业融

合户.
对农户收入进行分组比较能概括反映出产业融合的收入效应,但这种描述性统计没有考虑其他

因素对收入差异造成的实质影响.模型(３)通过引入影响农户收入的控制变量,把产业融合作为哑变

量进行控制变量的回归分析,能够把产业融合的收入效应独立出来.
实证模型如式(３):

lnYi＝αconi＋β１age＋β２married＋β３trainning＋β４incother＋β５land＋γi＋εi (３)
在实证分析中,本文将主要考察参与产业融合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关注的是产业融合变量coni.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选择了农户家庭的收入水平lnY.α 是产业融合的农户收入效应的待估参数;其
中,由于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要素投入直接影响产出水平,进而影响农户收入,并且农户的年龄、婚姻状

况、是否接受农业技能培训、其他收入等也会影响农户是否参与产业融合以及其应对风险的承受能

力,均是影响农户收入的控制变量.β是相应控制变量的系数,γi是模型(３)的常数项,εi是模型(３)的
随机误差项.决定农户收入的因素一般包括劳动力资本、家庭经营地、生产水平等,模型(３)将生产要

素、农户特征、其他收入列为控制变量.引入控制变量的回归分析有利于解释产业融合对农户收入效

应的内在机理.然而,虽然在理论上可以确定控制变量的种类和范围,但农户的劳动力资本、生产水

平、经营质量等许多影响农户收入的因素在实际中无法进行观测并量化,因此,除控制变量之外,参与

产业融合户和未参与产业融合户之间其他的家庭经济条件仍然是导致两组产生差距的重要原因,即
控制变量仍然无法完全消除其他因素对农户收入有效估计的影响.

产业融合的农户收入效应可以用同一农户在参与产业融合情况下的农户收入状况与未参与产业

融合情况下的农户收入状况的差异来刻画.但对于未参与产业融合的农户,参与产业融合的农户

收入是无法观测的反事实(counterfactualoutcome),反之,对于参与产业融合的农户,未参与产

业融合的农户收入是无法观测的反事实.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正是针对这种反事实问题来解决

样本选择造成的误差.

２．控制变量回归分析

表４　产业融合农户收入效应的控制变量分析

解释变量 系数 标准误 T 值 P 值

con(哑变量)０．５９６４ ０．１０１４ ５．８８ ０．０００

age －０．０１３１ ０．００４９ －２．６８ ０．００８

married －０．４２２７ ０．１０８５ －３．９０ ０．０００

training －０．２２４９ ０．１５２１ －１．４８ ０．１４０

land ０．０１０３６ ０．０１４２ ０．７３ ０．４６５

_cons １１．６９９０ ０．３１９６ ３６．６１ ０．０００

　　注:被解释变量:农户收入,R２＝０．１７４４,F＝１４．０３.

表４为引入控制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从表４中可

以发现是否参与产业融合的哑变量con 的系数为正值,
且在０．００１的水平下显著,由此可以推断产业融合对农

户收入有明显的提升作用.从估计结果来看,产业融合

能使农户收入水平增加５９％左右.但在模型的收入决

定方程中,是否接受农业技能培训和经营地对农户收入

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产生这一与理论预期不一致结果

的可能原因是本次调研的主要农作物香菇其种植的特

殊性,在实地调研过程中,课题组了解到香菇种植并不

需要依附土地,并且香菇种植技术能够直接复制,大多

数农户认为不需要额外参加农业技能培训.农户家庭其他收入分配包含了产业融合决策,由于产业

融合还包括农产品加工销售以及衍生出的服务业,因此控制变量回归中产业融合的农户收入效应部

分包含了其他收入的影响.模型的决定系数R２高于１５％,说明整个模型的解释程度较高,对农户收

入效应估计的精确度较准.

３．倾向得分匹配分析

用Logistic模型估计倾向得分,从未参与产业融合农户中寻找与参与产业融合中家庭经济条件

相似的农户,模型中包括户主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是否参与农业技术培训、家庭经营地变量.
表５列出了Logistic回归结果.回归结果表明,户主年龄越低,农户越倾向参与产业融合,相比未参加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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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倾向得分的Logistic估计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误 Exp(B)

age(哑变量) －０．０３０５∗ ０．０１２６ (０．０１２)

married －０．５６９９ ０．８４７９ (０．４８０)

edu ０．０１３１ ０．１８１６ (０．１８４)

training １．４１９１∗∗∗ ０．３８７７ (１．６０３)

land －０．２２２２ ∗∗∗ ０．０５２６ (０．０４２)

N ３４５
pseudoR２ ０．０８７
chi２ ４０．９６８
Prob＞chi２ ０．０００

　注:∗ 、∗∗∗ 分别表示P＜０．０５、P＜０．００１.

农业技术培训的农户,参加过农业技能培训的农户更倾

向于参与产业融合,但是,家庭农业经营地越多,农户更

倾向于不参与产业融合.产生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是

家庭经营地越多,农户越缺乏足够精力去参与香菇种植

产业链衍生出的产业融合其他产业中.而户主婚姻状

况和受教育程度对户主是否选择参与产业融合没有直

接关系.
倾向得分的Logistic估计的chi２卡方值为４０．９６８,

小于P 值的概率是０,拒绝原假设,说明整个模型的总

体拟合效果较好,模型整体显著.表６是倾向得分匹配

的数据平衡性检验结果,利用Psmatch２和Pstest方法得出的平衡性检验结果表明,除户主年龄和是

否接受技能培训的偏差值大于５％以外,户主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和经营地的偏差值均小于５％,说
明变量可以被接受.同时所有变量P 值均大于１０％,接受了原假设,说明经过匹配后参与产业融合

户和未参与产业融合户的家庭经济特征变量已无显著差异,倾向得分匹配通过了平衡性检验,且匹配

效果较好.
表６　参与产业融合户和未参与产业融合户的平衡性检验结果

变量
均值

参与产业融合户 未参与产业融合户
偏差/％ T 值 P 值

age ４９．４９００ ４７．４５１０ ２１．０ １．５９ ０．１１３
married ２．０２９４ ２．０２９４ 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００
edu １．８２３５ １．８５２９ －４．４ －０．３１ ０．７６０
training ０．１１７７ ０．０８８２ ９．１ ０．６９ ０．４９２
land ２．７７２５ ２．８５１０ －２．４ －０．２６ ０．７９９

　　倾向得分匹配后,农村产业融合对农户收入效应的估计结果如表７所示.通过使用最邻近匹配

法、分层匹配法和核匹配法这三种PSM 方法得出的T 值均小于控制变量回归分析所得结果,但总体

效果仍在５％水平显著,ATT 的估计结果再一次说明参与产业融合能使农户收入水平显著上升.
表７　对ATT的基本估计结果

处理组 控制组 ATT 标准差 T 值

最邻近匹配法 １３３ ６８ ２８７２２．６２５ １２２９５．９００ ２．３３６∗∗

分层匹配法 １１９ ２０９ １２３１０．０８０ ５５２６．９９４ ２．２２７∗∗

核匹配法 １３３ １９５ ２４８３６．８２６ ９９３３．４４６ ２．５００∗∗

　注:∗∗ 表示P＜０．０１.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首先考察了农村产业融合与农户收入的关系,然后借助线性回归模型,运用湖北随县农户的

微观调查数据,对农村产业融合与农户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估计结果显示,控制变

量回归显示产业融合使农户收入增加了５９％,倾向得分匹配的最邻近匹配法、分层匹配法和核匹配

法的ATT 估计结果仍在５％水平显著.两种分析方法均表明农村产业融合能提高农户收入.
本文的研究结论说明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可能是完善现有农业产业化政策的一种新手段.为了促

进我国农业产业化与农村产业融合,提高农户收入水平,政府需要逐渐重视农户与龙头企业、农村合

作社的利益联结机制的构建,并不断强调科技创新在农村产业融合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结合本文的

结论,得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是应努力探索多种产业融合模式.目前已知的产业融合模式有纵向延伸农业产业链、横向拓

展多功能农业、农业内部融合、农业新型业态等,区域差异造成了产业融合的多种模式并行不悖,并不

存在某种最优融合模式的现实样态.产业融合模式的多样性促进了产业融合程度加深与农产品生产

效率的提升.各地积极探索和总结成功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农村产业融合,有助于形成可复制、可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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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的融合模式,并通过示范效应带动周边县域共同发展.
二是应尽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培育农民产业化意识.为了让更多的农户家庭能够有资格

和能力参与到农村产业融合中,政府(包括村集体)应该重视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构建,加大对农户的专

业化生产教育培训,积极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提高农民的产业化能力,鼓励创办专业化的农业生产技

术类活动,加快农业新技术在农村的推广,不断完善农业与二三产业交叉融合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三是应大力健全产业链利益联结机制,扩大产业融合范围.在产业融合过程中,农户与龙头企业

是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存在股份合作、订单合同、服务协作、流转聘用等利益联结模式;龙头企业

与农民合作社处于同等地位,龙头企业创办或入股合作社,同理,合作社也可入股或兴办龙头企业,二
者都是农户选择参与产业融合的载体.在不断完善的产业融合市场下,政府应该坚持以农户家庭为

融合主体,鼓励并推进三方主体之间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为更多的农户家庭提供参与到产业融合的

机会与途径,最终实现农户收入和福利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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